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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 参加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三次增资（简称“GEF-3”）的捐款国同意向全球环

境基金信托基金提供资金，用以向全球环境基金受援国提供赠款和其他融资，期间为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GEF-3 期间的商定赠款总额为 24 亿特别提款权1

（30 亿美元）。 

2. 捐款成员于 2002 年 8 月 7 日完成了 GEF-3 谈判。2002 年 10 月 15 日，理事会核准

了增资文件，请基金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将该文件提交给世界银行，并要求邀请世界银行

各位执行董事授权世界银行担任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的受托人，管理向 GEF-3 提供的

资金。世界银行于 2002 年 12 月 19 日通过了 GEF-3 决议。 

3. 先期捐款计划于 2003 年 2 月 4 日生效，有助于避免全球环境基金在 GEF-3 生效之

前无法作出融资承诺。17 个捐款成员提供了先期捐款，占捐款总额的 25%。GEF-3 增资

于 2003 年 3 月 24 日生效。 

 
二. GEF-3 增资数额 
 
4. GEF-3 承诺期间向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提供的资金总额预计将达 24 亿特别提款

权（30 亿美元），其中包括：(i) 捐款成员新认捐 18 亿特别提款权（23 亿美元）；(ii) 
GEF-2 增资期间的剩余捐款2，总额为 4.5 亿特别提款权（5.7 亿美元）； (iii) 预计投资收

入 1.05 亿特别提款权（1.3 亿美元）。在为期四年的增资期间内，捐款将分年度支付。 

5. 32 个捐款成员对其向 GEF-3 增资提供的捐款授予完全的承诺权。捐款总额的 98%
已经支付。剩下的数额（占授权承诺总额的 2%）将保持在未支付状态。受托人与已向全

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付款的捐款国保持联系。  

                                                 
1  其中包括美国有条件认捐的 5520 万特别提款权。 
 
2  GEF-2 期间剩余的捐款包含：(i) GEF-2 承诺期间结束时（2002 年 6 月 30 日）已支付但尚未拨付的捐款； 
(ii) 尚未支付的 GEF-2 捐款；(iii) GEF-2 承诺后推迟支付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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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EF-3 增资期间的承诺权 
 
6. 全球环境基金的业务货币为美元，全球环境基金资金的规划和拨付以美元为计算单

位。因此，在对全球环境基金的承诺权进行监督和报告时也采用以美元为计算单位。   

7. 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向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提供的资金累计 73 亿美元。这

些资金包含本票、现金、兑付现款、信托基金流动资产组合的投资收入3、试验阶段、

GEF-1、GEF-2、GEF-3 期间的投资收入以及外汇损益，但不包括承诺后推迟支付的捐

款。 

8. 截至 2006 年 6 月 20 日，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理事会和首席执行官批准拨付的金

额累计 67 亿美元，占可拨付资金总额的 92%。这笔数额包括项目拨款、债务免除、企业

预算拨款、专用基金、执行机构收费、一次性执行机构收费准备金。因此，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可用于拨付的资金总额为 5.377 亿美元。   

 

                                                 
3  GEF-3 增资决议中商定：根据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投资收入的增加，承诺权的数额也相应增加，直至

受托人拨付或转移这些资金。 
 


